资源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征求《资源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修改意见的通  知

为加强我县城区车辆停放管理，规范停车行为，维护车辆停放者和车辆停放业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自治区物价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定价目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加快广西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城区实际，我局草拟了《资源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到各单位，请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认真核实《征求意见稿》（附件）中的内容，于4月30日前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提出修改意见，(要求修改内容纸质版经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和文本电子版一并发送到发改局邮箱  （邮箱glziyuan@126.com）），逾期视为无意见；社会公众请以书面形式将修改意见及理由依据寄（送）至县发改局办公室（行政中心544室）。
附：《资源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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